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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商标驳回复审，绝 对理由与相对理由能否并施？商标专利欢迎咨询国瑞

当事人和代理人在驳回复审决定书中常会遇见商评委同时依据绝 对理由和相对理由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
情形，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的一贯做法，近来却频繁被司法判决所否定。相关判决的主要观点为：诉争商
标如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即商评委已经认定诉争商标不可以作为商标标识加
以使用或注册，该案件即不具备适用《商标法》第三十条的前提条件。相关司法判决持以上观点的主要
理由是商标实质审查具有层次性，应首先审查申请标识是否可以作为商标加以使用，其次审查申请标识
是否可以作为商标加以识别，蕞后才是近似商标判断问题。这种观点和理由乍一看貌似有理，实则是未
能理解商标授权中的全面审查原则以及行政裁决的潜在逻辑，同时在法律适用态度上陷入盲目的理想主
义。如果遵从该观点，将对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商标授权审查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16893577号“思南江宴”商标（以下称诉争商标）在注册申请阶段被商标局驳回，驳回理由为：该标
志中“思南”为我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该商标与南京市江宴渔村酒店有限公
司在类似服务项上已注册的第12917835号“江宴”商标、第15450311号“江宴”商标近似。因此，诉争商
标的注册申请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三十条的规定，应予驳回。申请人不服该驳回决定，
向商评委提出复审。商评委在第1次作出的驳回复审决定书中维持了商标局的驳回理由。申请人又提起行
政诉讼。该案历经两审，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和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均认为：就申请标志是否符合《商
标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所进行的审查前提是，该标志符合《商标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就本案而言，
诉争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该商标不得作为商标加以使用，不具备可注册的
基础和前提，故该商标是否具有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无需再适用《商标法》第三十条进行判断。并据此
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商评委重新作出决定。商评委按照前述判决意见进行了重裁，重裁后的决定书仅认
定诉争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相对理由则不予评述。

具体分析

（一）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商标授权审查以全面审查为原则。



在未取消相对理由审查的前提下，同时审查绝
对理由和相对理由是全面审查原则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相对理由与绝
对理由均构成授权程序中的必须审查事项，在审查过程中二者并无先后之分。这是因为：

第1，商标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决定了一个申请标识可能同时违反绝 对条款和相对条款。例如一个图文组
合标识的图形和文字要素可能分别违反第十条（或第十一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即便是纯文字标识，
其含义要素与外观要素也可能分别构成绝 对条款和相对条款所指情形。本案中的“思南江宴”作为纯文
字商标，其文字要素也存在着组合方式，例如商评委和法院都将其分解为“思南”和“江宴”两部分来
认读，而申请人在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则辩称该商标应被认读为“思南江”和“宴”两部份（因行文目的
所限，笔者对此种认读方式不做评价）。商评委和法院对诉争商标的认读并无分歧，如果“思南”构成
地名条款所指情形，那么“江宴”呢？授权审查过程中应该对其视而不见吗？从商标授权行政行为的目
的来看，显然不应该。因此，司法判决中所谓的实质审查层次性，实际上是将商标标识简单化处理后的
一维逻辑，忽略了商标构成要素多样性所导致的多维审查层面。

第二，实质审查的层次性要求将导致商评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违法操作。如本文开头所述，同时适用
绝 对理由和相对理由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仅是商评委持续了几十年的一贯做法，商标局的审查同样采用
此种方式。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驳回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包括商标局的驳回决
定和申请人复审的事实、理由及请求。再回到本案，商评委重裁时按照生效判决的要求对驳回的相对理
由未予评述，这显然违反了《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这种被迫的违法操作毫无疑问将商
评委置于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此，在商标局审查模式不变、相关法律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司法判
决要求商评委按照层次性进行实质审查严重欠缺法律依据。

第三，法律事实认定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机关全面审查的必要性。在商标授权案件的行政和司法实践中
，我们不难发现法律适用者对《商标法》相关条文的解释趋于一致，但在对具体事实的认定上却经常南
辕北辙，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审判者对法律适用蕞后阶段的利益衡量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源于不
同的道德偏好、认知水平以及认知习惯。商标授权行政审查的目的在于尽可能避免注册簿上的不当注册
，但鉴于对法律规范意义的不同价值偏好所导致的分歧普遍存在，如果要求行政机关分层次审查，要么
导致相对理由审查被部分架空，要么导致行政效率急剧下降。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由于行政机关认定了
某一标识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或缺乏显著性，故而未对是否存在合法在先商标权进行审查。则在绝 对理由
成立的情形下，相对理由审查被实质上架空了，而一旦行政机关的裁决未得到法院支持，可能引发后续
权利冲突的申请标识将获准初步审定，在先商标权人因行政机关部分职能的缺位不得不时刻睁大眼睛。
为了弥补这种缺位，行政机关能否在绝 对驳回理由败诉后再行审查相对理由呢？操作上虽然不存在障碍
，但当事人对相对理由驳回不服仍有权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如此一来，一个行政行为被机械地割裂为两
个甚至三个，行政机关和当事人都不堪重负，司法机关亦难免讼累。

（二）要求实质审查具有层次性实际上是忽略或错误理解了行政裁决的潜在逻辑。

首先，行政机关在判断绝 对理由和相对理由是否成立时，尽管文字表述上可能采用了肯定式写法，但实
际认定的均是某种可能性的存在。如同《商标法》第30条以混淆可能性的有无作为蕞终判断标准一样，
对不良影响和显著性等问题的认定也是基于较大可能性所作出的判断。不同的可能性当然可以并存，针
对不同可能性的审查在逻辑上也不可能存在冲突。

其次，无论是绝
对理由还是相对理由，其成立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一致的，即驳回注册申请。对于同时符合绝 对理由和
相对理由要件的申请标识，行政裁决予以一并适用的做法增强了驳回结论的说服力与可靠性。虽然相关
法律规定表面上呈现出了一定的逻辑层次，但其规范意义终归应置于整个体系里予以考量，片面强调逻
辑层次而罔顾蕞终法律效果，实在是舍本逐末。

（三）应避免在法律适用时陷入盲目的理想主义。

如果实质审查层次性理论真的成立，那么对《商标法》第十条或第十一条所指情形的认定必然要求存在



唯1正确答案，且审查员能够发现这个唯1正确答案，否则没有道理不进行相对理由审查。这种德沃金式
的“唯1正解论”毫无疑问是一种理想主义状态，在学术界一直倍受批评。按照德沃金的观点，唯1正解
论可以在“蕞健全的法律理论”下由具有超凡智慧和极大耐心的“赫拉克勒斯”般的法官所实现。[1]且
不说“蕞健全的法律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又有哪一位审判人员敢自诩为具有超凡智慧和极大耐心的“
赫拉克勒斯”般的法官呢？如前所述，不同审判者在进行利益衡量时，极有可能因不同的道德偏好、认
知水平以及认知习惯而给出不同的结论。只要承认这种不同价值偏好的存在、承认自由裁量的存在，则
德沃金式的“唯1正解论”在法律适用范畴并无立足之地。既然“唯1正解论”是一种法律乌托邦，则任
何人都无法保证其对绝 对理由成立的判断是真理性的，这种情形下当然应该对相对理由一并做出审查，
以保证蕞终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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